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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和承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杭州兴源过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

任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独立财务顾问，并制作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本独

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是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精神，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在认真审阅

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交易行为的基础上，发表独立财务顾问意见，旨在就本

次交易行为做出独立、客观和公正的评价，以供兴源过滤全体股东及有关方面参

考。 

一、本独立财务顾问声明如下： 

（一）本独立财务顾问与兴源过滤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有当事方无任何利益

关系，就本次交易所发表的有关意见是完全独立的。 

（二）本核查意见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由上市公司和交易对

方提供。相关各方保证其所提供的信息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并向本

独立财务顾问保证：其为出具本核查意见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和材料均真实、完整、

准确，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是

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

的基础上提出的，若上述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

险责任。 

（三）本独立财务顾问的职责范围并不包括应由兴源过滤董事会负责的对本

次交易事项在商业上的可行性评论。本核查意见旨在就本次交易对兴源过滤的全

体股东是否公平、合理，遵循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职业准则独立发表意见。 

（四）政府有关部门及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报告书内容不负任何责任，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

不实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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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独立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兴源过滤的任

何投资建议或意见，对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可能产生的风

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对本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或需要法律、审计、

评估等专业知识来识别的事实，本独立财务顾问主要依据有关政府部门、律师事

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及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意见、说明及其他文

件做出判断。 

（六）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核查意

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核查意见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七）本独立财务顾问也特别提请兴源过滤全体股东及其他投资者务请认真

阅读兴源过滤董事会发布的关于本次交易的公告及相关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法律意见书等有关资料。 

二、本独立财务顾问特别承诺如下： 

（一）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

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已对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披露的文件进行充分核查，确信披露文件的

内容与格式符合要求； 

（三）本独立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本次交易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有关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已提交独立财务顾问内核机构

审查，内核机构同意出具本核查意见； 

（五）在与上市公司接触至担任独立财务顾问期间，本独立财务顾问已采取

严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

场和证券欺诈问题行为。



中信建投证券关于兴源过滤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核查意见 

4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普通术语 

公司、上市公司、兴源过

滤 
指 

杭州兴源过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股票代码：300266 

浙江疏浚、标的公司 指 
浙江省疏浚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包括整体变更后设立的有

限责任公司） 

交易对方、转让人 指 
浙江疏浚沈少鸿、叶桂友、姚颂培、冯伯强、冉令强等

149 名自然人股东 

业绩承诺方 指 沈少鸿、叶桂友、姚颂培、冯伯强、冉令强等 5 人 

承诺净利润 指 
业绩承诺方承诺浙江疏浚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应实现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额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拟

购买资产 
指 

沈少鸿等 149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浙江疏浚 95.0893%股

权 

收购价款、交易价格 指 兴源过滤收购标的资产的对价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本次交易 
指 

上市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

相结合的方式，向沈少鸿等 149 名交易对方购买其所持有

的浙江疏浚合计 95.0893%股权 

标的股份 指 

上市公司本次拟向发股对象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包括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

而增持的公司股份 

重组报告书 指 
《杭州兴源过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本独立财务顾问意见、本

核查意见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兴源过滤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标

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核查意见》 

《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协议》 
指 

兴源过滤与沈少鸿等 149 名交易对方于 2013 年 10 月 9

日签署的《杭州兴源过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兴源过滤与沈少鸿、叶桂友、姚颂培、冯伯强、冉令强等

5 人交易对方于 2013 年 10 月 9 日签署的《杭州兴源过滤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预测

补偿协议书》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建投

证券、中信建投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指 兴源过滤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决议公告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评估基准日 指 2013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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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第 53 号）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若干问题的规定》 指 

《证监会公告[2008]4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4 号） 

《格式准则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财务顾问办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4 号）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2 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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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杭州兴源过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通过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沈少鸿等 149 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浙江疏浚

95.0893%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杭州兴源过滤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将持有的浙江疏浚 95.0893%股权。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持有浙江疏

浚股权比例 

支付方式 
交易对价（元） 

现金（元） 股份数量（股） 

1 沈少鸿 12.97% 7,882,227.56 2,903,160 49,629,668.36 

2 王康林 8.32% 5,052,834.00 1,861,026 31,814,387.88 

3 叶桂友 8.32% 5,052,834.00 1,861,026 31,814,387.88 

4 姚颂培 8.32% 5,052,834.00 1,861,026 31,814,387.88 

5 冯伯强 8.32% 5,052,834.00 1,861,026 31,814,387.88 

6 冉令强 7.03% 4,273,490.00 1,573,984 26,907,379.92 

7 张生良 5.37% 3,265,029.00 1,202,554 20,557,755.52 

8 王国峰 3.19% 1,935,921.00 713,026 12,189,234.88 

9 冯鹰 1.41% 854,675.00 314,789 5,381,340.82 

10 陈刚 1.36% 824,358.00 303,622 5,190,442.36 

11 王雄飞 1.28% 780,039.00 287,299 4,911,398.62 

12 陈建清 1.21% 734,678.00 270,592 4,625,790.96 

13 戚卫斌 1.14% 695,335.00 256,101 4,378,067.38 

14 张浩 1.14% 690,243.00 254,226 4,346,012.88 

15 冯再新 1.12% 681,565.00 251,030 4,291,376.40 

16 卢德明 1.12% 680,408.00 250,604 4,284,093.52 

17 杨廷峰 1.06% 644,883.00 237,519 4,060,406.22 

18 沈广达 1.06% 641,874.00 236,411 4,041,464.18 

19 肖永杰 0.94% 573,718.00 211,308 3,612,327.04 

20 朱土根 0.87% 531,135.00 195,624 3,344,208.12 

21 冯银川 0.80% 485,890.00 178,960 3,059,334.80 

22 罗显文 0.80% 485,890.00 178,960 3,059,334.80 

23 王扣根 0.59% 355,594.00 130,970 2,238,9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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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交易对方 

持有浙江疏

浚股权比例 

支付方式 
交易对价（元） 

现金（元） 股份数量（股） 

24 冉卢宁 0.54% 327,244.00 120,529 2,060,451.02 

25 金红程 0.52% 316,482.00 116,565 1,992,686.70 

26 王东新 0.52% 312,895.00 115,244 1,970,103.72 

27 费强 0.48% 293,108.00 107,956 1,845,515.28 

28 韩国强 0.46% 278,528.00 102,586 1,753,714.68 

29 周方兴 0.41% 251,103.00 92,485 1,581,037.30 

30 姚越峰 0.41% 249,830.00 92,016 1,573,020.08 

31 陆莉莉 0.40% 244,276.00 89,970 1,538,044.60 

32 陈亚琴 0.40% 242,945.00 89,480 1,529,667.40 

33 姚珏 0.40% 242,945.00 89,480 1,529,667.40 

34 何志强 0.36% 215,694.00 79,443 1,358,084.34 

35 沈新兴 0.33% 201,114.00 74,073 1,266,283.74 

36 王振元 0.32% 192,667.00 70,962 1,213,100.56 

37 宋新章 0.31% 190,584.00 70,195 1,199,988.10 

38 刘鹏 0.30% 181,442.00 66,828 1,142,428.64 

39 郑立大 0.30% 181,442.00 66,828 1,142,428.64 

40 倪永根 0.29% 177,508.00 65,379 1,117,658.02 

41 纪琴 0.27% 162,581.00 59,881 1,023,669.78 

42 王润平 0.26% 158,415.00 58,347 997,444.86 

43 来渺兴 0.24% 148,579.00 54,724 935,510.12 

44 郝小鲁 0.24% 145,802.00 53,701 918,022.38 

45 齐增华 0.24% 145,802.00 53,701 918,022.38 

46 杨新荣 0.24% 145,802.00 53,701 918,022.38 

47 倪海军 0.23% 139,322.00 51,314 877,217.32 

48 张志全 0.23% 137,355.00 50,590 864,839.20 

49 王文南 0.22% 136,661.00 50,334 860,463.92 

50 张丽娟 0.22% 131,338.00 48,374 826,956.12 

51 周仲谦 0.21% 128,908.00 47,479 811,656.02 

52 吴水江 0.20% 123,585.00 45,518 778,133.84 

53 王卫星 0.20% 123,585.00 45,518 778,133.84 

54 王志勇 0.20% 119,072.00 43,856 749,721.28 

55 陈文昌 0.20% 119,072.00 43,856 749,721.28 

56 王忠明 0.19% 118,377.00 43,600 745,345.00 

57 许娟 0.19% 117,683.00 43,345 740,984.10 

58 李小明 0.19% 116,989.00 43,089 736,608.82 

59 诸卫强 0.18% 106,459.00 39,210 670,298.80 

60 黄力锋 0.17% 106,227.00 39,125 668,8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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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交易对方 

持有浙江疏

浚股权比例 

支付方式 
交易对价（元） 

现金（元） 股份数量（股） 

61 顾小安 0.17% 106,227.00 39,125 668,844.50 

62 余芳 0.17% 105,186.00 38,742 662,295.96 

63 熊浩 0.17% 102,524.00 37,761 645,527.18 

64 芮庭辉 0.16% 98,474.00 36,270 620,036.60 

65 宋锦明 0.16% 98,012.00 36,099 617,115.62 

66 王明中 0.16% 97,317.00 35,844 612,753.72 

67 王健 0.16% 97,317.00 35,844 612,753.72 

68 邵玲玲 0.15% 88,639.00 32,647 558,102.86 

69 陈胜军 0.15% 88,176.00 32,477 555,195.26 

70 施学林 0.14% 86,671.00 31,923 545,723.74 

71 竺士云 0.14% 86,093.00 31,709 542,068.42 

72 章伟明 0.14% 86,093.00 31,709 542,068.42 

73 沈士杰 0.14% 85,399.00 31,454 537,707.52 

74 顾勤学 0.13% 76,257.00 28,087 480,148.06 

75 董益鸣 0.12% 74,868.00 27,575 471,396.50 

76 何学明 0.12% 72,323.00 26,638 455,377.44 

77 许眉芳 0.11% 69,430.00 25,572 437,155.36 

78 尹阿建 0.11% 66,421.00 24,464 418,213.32 

79 陈志明 0.11% 65,727.00 24,208 413,838.04 

80 黄艳秋 0.10% 59,015.00 21,736 371,578.68 

81 戚隆水 0.09% 55,197.00 20,330 347,542.40 

82 全付根 0.09% 55,197.00 20,330 347,542.40 

83 常惠珠 0.09% 54,965.00 20,245 346,088.10 

84 姚慧群 0.09% 52,651.00 19,392 331,507.96 

85 赵永勇 0.09% 52,651.00 19,392 331,507.96 

86 杜方 0.09% 52,651.00 19,392 331,507.96 

87 马昌 0.09% 51,957.00 19,137 327,147.06 

88 卢元均 0.09% 51,957.00 19,137 327,147.06 

89 袁学武 0.08% 51,262.00 18,881 322,770.78 

90 孙坚固 0.08% 51,262.00 18,881 322,770.78 

91 吴激 0.08% 49,874.00 18,370 314,034.60 

92 汤毓玲 0.07% 45,361.00 16,707 285,607.66 

93 於国兵 0.07% 45,361.00 16,707 285,607.66 

94 宣益军 0.07% 45,361.00 16,707 285,607.66 

95 楼利民 0.07% 45,361.00 16,707 285,607.66 

96 胡隽 0.07% 45,361.00 16,707 285,607.66 

97 秦建华 0.07% 44,898.00 16,537 282,7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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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交易对方 

持有浙江疏

浚股权比例 

支付方式 
交易对价（元） 

现金（元） 股份数量（股） 

98 邱根庆 0.07% 44,667.00 16,452 281,246.76 

99 胡小根 0.07% 44,667.00 16,452 281,246.76 

100 王君 0.07% 40,732.00 15,003 256,475.14 

101 闵佳华 0.07% 40,038.00 14,747 252,099.86 

102 朱杭芳 0.06% 39,344.00 14,491 247,724.58 

103 范小军 0.06% 39,344.00 14,491 247,724.58 

104 滕士斌 0.06% 39,344.00 14,491 247,724.58 

105 陈春节 0.06% 34,831.00 12,829 219,312.02 

106 俞浩明 0.06% 34,831.00 12,829 219,312.02 

107 李世清 0.06% 34,831.00 12,829 219,312.02 

108 孙玉林 0.06% 34,137.00 12,573 214,936.74 

109 吴海荣 0.05% 31,591.00 11,636 198,916.68 

110 郭新生 0.05% 31,591.00 11,636 198,916.68 

111 卢凤仙 0.05% 30,897.00 11,380 194,541.40 

112 丁永红 0.05% 30,897.00 11,380 194,541.40 

113 任海荣 0.05% 30,897.00 11,380 194,541.40 

114 王永春 0.05% 30,897.00 11,380 194,541.40 

115 郭建国 0.05% 30,897.00 11,380 194,541.40 

116 沈建林 0.05% 30,202.00 11,124 190,165.12 

117 夏星星 0.05% 30,202.00 11,124 190,165.12 

118 余伯荣 0.05% 30,202.00 11,124 190,165.12 

119 郑红全 0.05% 30,202.00 11,124 190,165.12 

120 周银明 0.05% 29,508.00 10,868 185,789.84 

121 韦少华 0.05% 29,508.00 10,868 185,789.84 

122 郦增强 0.04% 24,301.00 8,951 153,016.38 

123 诸葛启展 0.04% 24,301.00 8,951 153,016.38 

124 江建明 0.04% 24,301.00 8,951 153,016.38 

125 周伟忠 0.04% 24,301.00 8,951 153,016.38 

126 费振华 0.04% 23,606.00 8,695 148,640.10 

127 吴绍俊 0.03% 21,061.00 7,757 132,606.66 

128 李振志 0.03% 20,366.00 7,502 128,244.76 

129 范俊尔 0.03% 19,672.00 7,246 123,869.48 

130 鲁振田 0.02% 13,771.00 5,072 86,706.36 

131 纪强 0.02% 13,771.00 5,072 86,706.36 

132 陆春江 0.02% 13,771.00 5,072 86,706.36 

133 李旭强 0.02% 13,771.00 5,072 86,706.36 

134 张倪华 0.02% 13,771.00 5,072 86,7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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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交易对方 

持有浙江疏

浚股权比例 

支付方式 
交易对价（元） 

现金（元） 股份数量（股） 

135 陈建民 0.02% 13,771.00 5,072 86,706.36 

136 周新安 0.02% 13,771.00 5,072 86,706.36 

137 戚晓敏 0.02% 13,771.00 5,072 86,706.36 

138 沈华 0.02% 13,771.00 5,072 86,706.36 

139 王丽丽 0.02% 13,771.00 5,072 86,706.36 

140 姚龙金 0.02% 13,771.00 5,072 86,706.36 

141 唐国明 0.02% 9,836.00 3,623 61,934.74 

142 王常峰 0.02% 9,836.00 3,623 61,934.74 

143 原健 0.02% 9,836.00 3,623 61,934.74 

144 赵兴桥 0.02% 9,836.00 3,623 61,934.74 

145 朱柏靖 0.02% 9,836.00 3,623 61,934.74 

146 杨建卫 0.02% 9,836.00 3,623 61,934.74 

147 凌光辉 0.02% 9,836.00 3,623 61,934.74 

148 苏国强 0.02% 9,836.00 3,623 61,934.74 

149 孙小锋 0.02% 9,836.00 3,623 61,934.74 

合计 95.0893% 57,767,376.56 21,276,562 363,724,338.12 

（二）本次交易的现金支付情况 

兴源过滤应于标的资产交割完成之日起 2 个月内，一次性向沈少鸿等 149

名自然人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该部分现金来源于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

资者发行股份募集的配套资金。如配套融资未能实施，公司将自筹资金支付该部

分现金。 

（三）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具体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兴源过滤拟向沈少

鸿等149名交易对方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浙江疏浚股权对价款30,595.70万元，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兴源过滤拟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5,776.74 万元。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中信建投证券关于兴源过滤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核查意见 

11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定向发行，发行对象为沈少鸿、叶桂友、

姚颂培、冯伯强、冉令强等 149 名自然人。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

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

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不超过

10 名的其他特定投资者。 

3、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兴源过滤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

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

总量。 

据此计算，兴源过滤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为 14.38 元/

股。 

兴源过滤向沈少鸿、叶桂友、姚颂培、冯伯强、冉令强等 149 名交易对方发

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即 14.38 元/股。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兴源过滤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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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2.95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

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本次交易的独

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股份的价格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定作

相应调整。 

4、发行数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根据本次标的资产的作价，兴源过滤向沈少鸿、叶桂友、姚颂培、冯伯强、

冉令强等 149 名交易对方定向发行股数合计为 21,276,562 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所获股份数量（股） 序号 交易对方 所获股份数量（股） 

1 沈少鸿 2,903,160 76 何学明 26,638 

2 王康林 1,861,026 77 许眉芳 25,572 

3 叶桂友 1,861,026 78 尹阿建 24,464 

4 姚颂培 1,861,026 79 陈志明 24,208 

5 冯伯强 1,861,026 80 黄艳秋 21,736 

6 冉令强 1,573,984 81 戚隆水 20,330 

7 张生良 1,202,554 82 全付根 20,330 

8 王国峰 713,026 83 常惠珠 20,245 

9 冯鹰 314,789 84 姚慧群 19,392 

10 陈刚 303,622 85 赵永勇 19,392 

11 王雄飞 287,299 86 杜方 19,392 

12 陈建清 270,592 87 马昌 19,137 

13 戚卫斌 256,101 88 卢元均 19,137 

14 张浩 254,226 89 袁学武 18,881 

15 冯再新 251,030 90 孙坚固 18,881 

16 卢德明 250,604 91 吴激 18,370 

17 杨廷峰 237,519 92 汤毓玲 16,707 

18 沈广达 236,411 93 於国兵 16,707 

19 肖永杰 211,308 94 宣益军 16,707 

20 朱土根 195,624 95 楼利民 16,707 

21 冯银川 178,960 96 胡隽 1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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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所获股份数量（股） 序号 交易对方 所获股份数量（股） 

22 罗显文 178,960 97 秦建华 16,537 

23 王扣根 130,970 98 邱根庆 16,452 

24 冉卢宁 120,529 99 胡小根 16,452 

25 金红程 116,565 100 王君 15,003 

26 王东新 115,244 101 闵佳华 14,747 

27 费强 107,956 102 朱杭芳 14,491 

28 韩国强 102,586 103 范小军 14,491 

29 周方兴 92,485 104 滕士斌 14,491 

30 姚越峰 92,016 105 陈春节 12,829 

31 陆莉莉 89,970 106 俞浩明 12,829 

32 陈亚琴 89,480 107 李世清 12,829 

33 姚珏 89,480 108 孙玉林 12,573 

34 何志强 79,443 109 吴海荣 11,636 

35 沈新兴 74,073 110 郭新生 11,636 

36 王振元 70,962 111 卢凤仙 11,380 

37 宋新章 70,195 112 丁永红 11,380 

38 刘鹏 66,828 113 任海荣 11,380 

39 郑立大 66,828 114 王永春 11,380 

40 倪永根 65,379 115 郭建国 11,380 

41 纪琴 59,881 116 沈建林 11,124 

42 王润平 58,347 117 夏星星 11,124 

43 来渺兴 54,724 118 余伯荣 11,124 

44 郝小鲁 53,701 119 郑红全 11,124 

45 齐增华 53,701 120 周银明 10,868 

46 杨新荣 53,701 121 韦少华 10,868 

47 倪海军 51,314 122 郦增强 8,951 

48 张志全 50,590 123 诸葛启展 8,951 

49 王文南 50,334 124 江建明 8,951 

50 张丽娟 48,374 125 周伟忠 8,951 

51 周仲谦 47,479 126 费振华 8,695 

52 吴水江 45,518 127 吴绍俊 7,757 

53 王卫星 45,518 128 李振志 7,502 

54 王志勇 43,856 129 范俊尔 7,246 

55 陈文昌 43,856 130 鲁振田 5,072 

56 王忠明 43,600 131 纪强 5,072 

57 许娟 43,345 132 陆春江 5,072 

58 李小明 43,089 133 李旭强 5,072 

59 诸卫强 39,210 134 张倪华 5,072 

60 黄力锋 39,125 135 陈建民 5,072 

61 顾小安 39,125 136 周新安 5,072 

62 余芳 38,742 137 戚晓敏 5,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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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所获股份数量（股） 序号 交易对方 所获股份数量（股） 

63 熊浩 37,761 138 沈华 5,072 

64 芮庭辉 36,270 139 王丽丽 5,072 

65 宋锦明 36,099 140 姚龙金 5,072 

66 王明中 35,844 141 唐国明 3,623 

67 王健 35,844 142 王常峰 3,623 

68 邵玲玲 32,647 143 原健 3,623 

69 陈胜军 32,477 144 赵兴桥 3,623 

70 施学林 31,923 145 朱柏靖 3,623 

71 竺士云 31,709 146 杨建卫 3,623 

72 章伟明 31,709 147 凌光辉 3,623 

73 沈士杰 31,454 148 苏国强 3,623 

74 顾勤学 28,087 149 孙小锋 3,623 

75 董益鸣 27,575 - - - 

合计 21,276,562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57,767,360.00 元。按照本次发行底价

12.95 元计算，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4,460,800 股。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发行股份的数量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定作

相应调整。 

5、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所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6、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交易对方中沈少鸿、叶桂友、姚颂培、冯伯强、冉令强等 5 人因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兴源过滤股份按下述条件分批解锁：  

1）自发行完成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不转让；  

2）自发行完成之日满二十四个月起，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为因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兴源过滤股份数量的 33%； 



中信建投证券关于兴源过滤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核查意见 

15 

3）自发行完成之日满三十六个月起，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兴

源过滤股份全部解除锁定。 

交易对方中除沈少鸿、叶桂友、姚颂培、冯伯强和冉令强之外的 144 名自然

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而获得的兴源过滤股份自本次发行完成之日起二十

四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其认购的股票完成

股份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

遵守上述约定。 

（3）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上述锁定期安排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本次取得的兴源过滤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转让，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安排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

规定。 

7、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不超过 57,767,360.00 元，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本次

交易的现金对价支付。若上市公司依据《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向本次

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的时间早于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到账的时间，则在本次

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到账后以募集资金置换上市公司先行支付的现金对价。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013 年 10 月 9 日，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拟购买浙江

疏浚 95.0893%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363,724,338.1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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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兴源过滤、浙江疏浚 2012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以及交易金额情况， 

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兴源过滤 浙江疏浚 财务指标占比 

资产总额 723,481,036.90 380,524,976.46 52.60% 

资产净额 530,493,320.87 363,724,338.12 68.56% 

2012 年度营业收入 294,136,091.16 280,743,037.33 95.45% 

注：兴源过滤的资产总额、2012 年度营业收入取自经审计的 2012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

债表、利润表；浙江疏浚的资产净额指标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为上市公司本次

购买浙江疏浚股权的交易金额 363,724,338.12 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行为。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沈少鸿、叶桂友、姚颂培、冯伯强、冉令强等 149 名自然人在

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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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核查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13 年 8 月 11 日，兴源过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2、2013 年 9 月 11 日，浙江疏浚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兴源过滤转

让浙江疏浚 95.0893%股权的决议。 

3、2013 年 10 月 9 日，兴源过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4、2013 年 10 月 25 日，兴源过滤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议案。 

5、2014 年 2 月 19 日，兴源过滤取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211 号《关

于核准杭州兴源过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沈少鸿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兴源过滤向沈少鸿等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宜。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发行的决策、审

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股权过户情况  

2014 年 2 月 21 日，交易对方中除任浙江疏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

股东以外的140名自然人将其持有的浙江疏浚35,740,350股股份过户至兴源过滤

名下。2014 年 3 月 11 日，浙江疏浚的组织形式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取得了

浙江省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14 年 3 月 18

日，经湖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任浙江疏浚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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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自然人股东将其持有的浙江疏浚 39,142,500 股股份过户至兴源过滤名下，相关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至此，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成，兴源过滤

已持有浙江疏浚 95.0893%的股权。 

（二）后续事项 

兴源过滤尚需向沈少鸿等 149 名自然人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合计

57,767,376.56 元。 

兴源过滤向交易对方沈少鸿等 149 名自然人发行的股份尚未完成新增股份

登记、上市手续。兴源过滤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

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目前上述

事项正在办理过程中。 

此外，中国证监会已核准兴源过滤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460,800 股新股募集

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兴源过滤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

集配套资金，但募集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对方与兴源过滤已完成标的资产的交付，

浙江疏浚已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兴源过滤尚需向沈少鸿等 149 名自然人交

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 57,767,376.56 元。兴源过滤尚需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新增股份办理登记、上市。兴源过滤尚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

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此外，中国证监会已核准兴源过滤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 4,460,800 股新股募集本次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兴

源过滤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

响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综上，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障碍和无法实施

的风险。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涉及资产的交割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

情况与此前披露的有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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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

整情况 

经核查，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过程中，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兴源过滤

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生更换的情况。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

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截至本核查意见出

具之日，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 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2013 年 10 月 9 日，兴源过滤与沈少鸿等 149 名自然人签署了《现金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沈少鸿、叶桂友、姚颂培、冯伯强、冉令强等 5 名自然

人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次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均已

生效，交易各方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 

（二） 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对方对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等

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以上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杭州兴源过滤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中披露。截至本次核查意见

出具之日，交易对方已经或正在按照相关的承诺履行，无违反承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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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涉及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

手续合法有效。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尚待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办理股份登记；新增股份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核准。兴源过滤尚

需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兴源过滤尚需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新增股份发行和上市办理信息披露手续。中

国证监会已核准兴源过滤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460,800 股新股募集本次现金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兴源过滤有权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募集配套资金，

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不影响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上述后续事

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上述后续事项对兴源过滤不构成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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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兴源过滤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核查意

见》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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